高雄縣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山地原住民接受長期照顧服務之
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實施計劃
一、依據：老人福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內政部97年1月25日台

          內社字第0970012316號令發布「失能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補助辦法」第二、三、
          五、九、十、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二、申請資格：高雄縣籍65歲以上老人、50歲以上持身心障礙手冊或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且經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或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
             者。
三、領取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之項目且未達使用年限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項目。
四、          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之審核及補助基準如下：
    (一)高雄縣列冊之低收入戶者，全額補助。
    (二)已領有高雄縣核發之中低老人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由縣府補助百分
       之九十，申請者自行負擔百分之十。
    (三)前二款以外者，由縣府補助百分之六十，申請者自行負擔百分之四十。
       前項補助，自核定補助起十年內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但經縣府評                                       估有特殊需要者，
       得專案增加補助額度。
       補助項目如「高雄縣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山地原住民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輔具購買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項目表」。
· 五、高雄縣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山地原住民接受長期照顧服務之輔具購買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補助之申請流程採「事前申請制」，且須優先媒合使用高雄縣輔具資源中
       心提供之二手輔具，若有合適二手輔具不願使用堅持新購者，則縣府核定之補助金額
       將減半。

      申請流程如「高雄縣失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及山地原住民輔具補助申請流程」。

六、申請(受理)窗口：申請本實施計畫所定補助項目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各戶籍所在地之鄉
    鎮市公所(社會課或民政課) 提出申請，應檢附證件如下：
· 申請時應備文件：

1. 申請表、印章

2.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3. 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免附）
4. 公立、財團法人或身心障礙鑑定醫院之相關(職能或物理)治療師評估報告（正本，三個月內，未規定者免附）
5. 委託他人辦理申請者，應填具委託同意書；受委託之他人並應檢附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6.申請「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電話閃光震動器、門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示器、電話擴音器及火警閃光警示器除外)者須附房屋所有權狀影本（非自有房屋者須附租賃契約書影本、屋主房屋所有權狀影本、屋主同意改善書各乙份）及改善計畫（含圖說與施工前後照片、估價單或發票）。

· 核銷請款時應備文件：

1.購買輔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購買日期須為自本府發核定函日起三個月內）

2.廠商切結書（須註明廠牌、型號、規格及類型）

3.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4.其他：身心障礙者因故無法提出本人之郵局存簿封面影本者，可檢附委託書及家屬（或親友）之郵局存簿封面影本代領補助款。
七、經核定補助申請者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補助：
    (一)死亡。
    (二)未符合內政部97年1月25日以台內社字第0970012316號令訂定發布之「失能老人
       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補助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失能程度。
    (三)未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地。但經縣府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八、縣府對經核定補助之申請者應至少每六個月派員重新評估一次。
    但經評估為重度失能，且各項日常生活活動皆需他人完全協助持續達一年以上者，不在
    此限。
    經核定補助之申請者失能程度有變化時，得申請重新評估。
九、願意接受補助原輔具零件維修費再繼續延長使用年限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

    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10﹪為上限，使用年限則自申請日起以每項輔具之1/2最低使
    用年限延長計算。

十、若有虛偽不實或浮報造假之申請補助者，除追回原補助款外，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十一、申請媒合使用高雄縣輔具中心之二手輔具者每次須自付租用保證金及寄遞費用，並須
      簽立契約書，使用二手輔具期間若因人為不可抗之天然緣由造成損壞者，可逕洽高雄

      縣輔具資源中心辦理免費維修服務。
十二、本實施計劃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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